
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十二條、第三十九條修
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保險業應將某一

期間認列之所有收益及費

損項目表達於單一綜合損

益表，其內容包含損益之

組成部分及其他綜合損益

之組成部分。

前項透過損益認列之

收入及費用應以功能別為

分類基礎，並揭露性質別

之額外資訊，包括折舊與

攤銷費用及員工福利費用

等。

當收益或費損項目重

大時，保險業應於綜合損

益表或附註中單獨揭露其

性質及金額。其他營業收

入或成本金額達保險收入

合計百分之一者，應於綜

合損益表上單獨列示。

綜合損益表至少包括

下列項目：

一、保險服務結果：係本

期內適用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十七號之保

險合約所產生之保險

收入、保險服務費用，

及所持有之再保險合

約之收益或費損。

(一)保險收入：係源

自直接承保及分

入再保之保險合

約群組之服務所

提供，應反映保

險人就該等服務

而換得之預期有

第十二條 保險業應將某一

期間認列之所有收益及費

損項目表達於單一綜合損

益表，其內容包含損益之

組成部分及其他綜合損益

之組成部分。

前項透過損益認列之

收入及費用應以功能別為

分類基礎，並揭露性質別

之額外資訊，包括折舊與

攤銷費用及員工福利費用

等。

當收益或費損項目重

大時，保險業應於綜合損

益表或附註中單獨揭露其

性質及金額。其他營業收

入或成本金額達保險收入

合計百分之一者，應於綜

合損益表上單獨列示。

綜合損益表至少包括

下列項目：

一、保險服務結果：係本

期內適用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十七號之保

險合約所產生之保險

收入、保險服務費用，

及所持有之再保險合

約之收益或費損。

(一)保險收入：係源

自直接承保及分

入再保之保險合

約群組之服務所

提供，應反映保

險人就該等服務

而換得之預期有

一、考量我國人身保險業長

期經營特性，且因國内

債券市場規模不足，需

大量持有外幣資產以對

應新臺幣保險合約負

債，於採用國際會計準

則第二十一號（下稱第

二十一號公報）「匯率變

動之影響」評價並認列

兌換差額時，將導致人

身保險業因財務報導目

的過度避險，無法真實

反映人身保險業長期經

營之經濟實質。

二、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一百

十四年十二月九日（一

一四）基秘字第○○○

○○○○二八七號函之

說明，臺灣壽險業資金

結構，以外幣資產對應

新臺幣負債，為極罕見

情形，可引用國際會計

準則第一號（下稱第一

號公報）「財務報表之表

達」第十九段，支持依第

一號公報第十九至二十

段，以「忠實表述」為核

心採取偏離第二十一號

公報。

三、經參照第一號公報「財

務報表之表達」第十九

段規定，增訂第四項第

二款第一目之 6 但書，

明定人身保險業依第一



權取得之對價，

包括下列項目：

1.與剩餘保障

負債之變動

有關之金額，

如期間內所

發生之保險

服務費用(依

期初之預期

衡量)、對非

財務風險之

風險調整之

變動、因本期

保險合約服

務移轉而認

列於損益之

合約服務邊

際金額、採保

費分攤法衡

量所認列之

保險收入及

其他金額。

2.與保險取得

現金流量之

回收有關之

保費部分之

分攤。

(二)保險服務費用：

係源自直接承保

及分入再保之保

險合約群組之服

務所提供，應反

映保險人就該等

服務而產生之理

賠及費用，包括

下列項目：

1.與已發生理

賠負債之變

權取得之對價，

包括下列項目：

1.與剩餘保障

負債之變動

有關之金額，

如期間內所

發生之保險

服務費用(依

期初之預期

衡量)、對非

財務風險之

風險調整之

變動、因本期

保險合約服

務移轉而認

列於損益之

合約服務邊

際金額、採保

費分攤法衡

量所認列之

保險收入及

其他金額。

2.與保險取得

現金流量之

回收有關之

保費部分之

分攤。

(二)保險服務費用：

係源自直接承保

及分入再保之保

險合約群組之服

務所提供，應反

映保險人就該等

服務而產生之理

賠及費用，包括

下列項目：

1.與已發生理

賠負債之變

號公報判斷遵循第二十

一號公報規定將產生誤

導以致與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觀念架構所訂之財

務報表目的衝突時，可

將其直接持有（不含人

身保險業之子公司、採

用權益法之投資及合資

或關聯企業）之金融資

產分類為按攤銷後成本

衡量之債務工具，且未

對外幣風險組成部分指

定避險者（例如未依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

「金融工具」指定避險

會計者，或依據人身保

險業內部風險管理文件

未指定避險者），其兌換

差額認列、攤銷於損益、

財務報表表達及揭露方

式等規定。

四、另本次修正條文適用於

自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

起，金融資產分類為按

攤銷後成本衡量之債務

工具，並以一百十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或符

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於

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重

行指定為此分類）兌換

後之帳面金額或新購取

得成本於以後各期計算

外幣攤銷後成本所產生

之各期間未實現兌換差

額。併此指明。



動有關之金

額，如已發生

理賠(排除投

資組成部分

之返還)、其

他已發生保

險服務費用

及其履約現

金流量之任

何後續變動。

2.與剩餘保障

負債之變動

有關之金額，

如虧損性合

約群組之損

失以及此等

損失之迴轉。

3.保險取得現

金流量之攤

銷。

4.保險取得現

金流量資產

之減損以及

此等減損之

迴轉。

(三)所持有之再保險

合約收益或費

損：係源自於所

持有之再保險合

約群組產生之收

益或費損，包含

下列項目：

1.自再保險人

攤回金額。

2.所支付保費

分攤金額。

3.所持有之再

保險合約之

動有關之金

額，如已發生

理賠(排除投

資組成部分

之返還)、其

他已發生保

險服務費用

及其履約現

金流量之任

何後續變動。

2.與剩餘保障

負債之變動

有關之金額，

如虧損性合

約群組之損

失以及此等

損失之迴轉。

3.保險取得現

金流量之攤

銷。

4.保險取得現

金流量資產

之減損以及

此等減損之

迴轉。

(三)所持有之再保險

合約收益或費

損：係源自於所

持有之再保險合

約群組產生之收

益或費損，包含

下列項目：

1.自再保險人

攤回金額。

2.所支付保費

分攤金額。

3.所持有之再

保險合約之



發行人不履

約風險變動

之影響。

二、財務結果：係指淨投

資損益、保險財務收

益或費用、所持有之

再保險合約財務收益

或費用。

(一) 淨投資損益：係

指投資活動所產

生之各項收益或

損失，包括利息

收入、透過損益

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及負

債損益、透過其

他綜合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金

融資產已實現損

益、除列按攤銷

後成本衡量之金

融資產損益、採

用權益法認列之

關聯企業及合資

損益之份額、兌

換損益、外匯價

格變動準備淨變

動、投資性不動

產損益、投資之

預期信用減損損

失及迴轉利益、

其他投資減損損

失及迴轉利益、

金融資產重分類

損益、投資合約

按攤銷後成本衡

量之金融負債淨

變動、分離帳戶

發行人不履

約風險變動

之影響。

二、財務結果：係指淨投

資損益、保險財務收

益或費用、所持有之

再保險合約財務收益

或費用。

(一) 淨投資損益：係

指投資活動所產

生之各項收益或

損失，包括利息

收入、透過損益

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及負

債損益、透過其

他綜合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金

融資產已實現損

益、除列按攤銷

後成本衡量之金

融資產損益、採

用權益法認列之

關聯企業及合資

損益之份額、兌

換損益、外匯價

格變動準備淨變

動、投資性不動

產損益、投資之

預期信用減損損

失及迴轉利益、

其他投資減損損

失及迴轉利益、

金融資產重分類

損益、投資合約

按攤銷後成本衡

量之金融負債淨

變動、分離帳戶



保險商品資產淨

損益等；除利息

收入外，前述各

項投資損益應以

淨額列示。

1.利息收入：係

存放銀行、短

期票券、放

款、透過其他

綜合損益按

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

產、按攤銷後

成本衡量之

金融資產或

其他金融資

產等資金運

用所得之利

息。

2.透過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

及負債損益，

包括：

(1) 買賣或借

貸透過損

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

產 及 負

債，以及

指定為透

過損益按

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

融資產及

負債所產

生 之 損

保險商品資產淨

損益等；除利息

收入外，前述各

項投資損益應以

淨額列示。

1.利息收入：係

存放銀行、短

期票券、放

款、透過其他

綜合損益按

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資

產、按攤銷後

成本衡量之

金融資產或

其他金融資

產等資金運

用所得之利

息。

2.透過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

及負債損益，

包括：

(1) 買賣或借

貸透過損

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

產 及 負

債，以及

指定為透

過損益按

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

融資產及

負債所產

生 之 損



益、股息

紅利及期

末按公允

價值評價

產生之評

價損益。

(2)投資合約

透過損益

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

金融負債

淨變動：

係依國際

財務報導

準則第九

號認列，

且 依 本

法、保險

業各種準

備金提存

辦法及其

相關解釋

函令規定

提存之投

資合約透

過損益按

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

融負債本

期淨變動

數。

3.透過其他綜合

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

金融資產已

實現損益：係

買賣或借貸

透過其他綜

益、股息

紅利及期

末按公允

價值評價

產生之評

價損益。

(2)投資合約

透過損益

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

金融負債

淨變動：

係依國際

財務報導

準則第九

號認列，

且 依 本

法、保險

業各種準

備金提存

辦法及其

相關解釋

函令規定

提存之投

資合約透

過損益按

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

融負債本

期淨變動

數。

3.透過其他綜合

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

金融資產已

實現損益：係

買賣或借貸

透過其他綜



合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

之債務工具

所產生之損

益、或透過其

他綜合損益

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

資產之權益

工具所產生

之股利及紅

利收入。

4.除列按攤銷後

成本衡量之

金融資產淨

損益：係買賣

或借貸按攤

銷後成本衡

量之金融資

產所產生之

損益。

5.採用權益法認

列之關聯企

業及合資損

益之份額：保

險業按其所

享有關聯企

業及合資權

益之份額，以

權益法認列

關聯企業及

合資權益之

損益。

6.兌換損益：係

外幣投資本

金、孳息及依

國際會計準

合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

之債務工具

所產生之損

益、或透過其

他綜合損益

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

資產之權益

工具所產生

之股利及紅

利收入。

4.除列按攤銷後

成本衡量之

金融資產淨

損益：係買賣

或借貸按攤

銷後成本衡

量之金融資

產所產生之

損益。

5.採用權益法認

列之關聯企

業及合資損

益之份額：保

險業按其所

享有關聯企

業及合資權

益之份額，以

權益法認列

關聯企業及

合資權益之

損益。

6.兌換損益：係

外幣投資本

金、孳息及依

國際會計準



則第二十一

號衡量之外

幣保單負債

因匯率變動

實際兌換、評

價及避險之

損益。但人身

保險業依國

際會計準則

第一號第十

九段判斷，其

直接持有之

金融資產分

類為按攤銷

後成本衡量

之債務工具，

且未對外幣

風險組成部

分指定避險

者，自中華民

國一百十五

年一月一日

起，以前期兌

換後之帳面

金額或新購

取得成本計

算之外幣攤

銷後成本所

產生之各期

間未實現兌

換差額，應依

債務工具投

資之預期剩

餘存續期間，

按直線法逐

券逐筆攤銷

認列於兌換

損益；未攤銷

則第二十一

號衡量之外

幣保單負債

因匯率變動

實際兌換、評

價及避險之

損益。

7.外匯價格變動

準備淨變動：

係依本法、保

險業各種準

備金提存辦

法及其相關

解釋函令規

定提存及沖

抵之外匯價

格變動準備

本期淨變動。

保險業應分

別於附註揭

露本期收回

及提存之外

匯價格變動

準備金額。

8.投資性不動產

損益：係投資

性不動產所

產生之各項

費用、因出租

或出售所獲

得之利益及

損失，及選用

公允價值模

式者，投資性

不動產公允

價值變動所

產生之利益



之累計未實

現兌換淨額

應列於其他

資產或其他

負債；債務工

具除列時，未

攤銷部分應

全數認列於

當期兌換損

益。其依但書

規定處理者，

並應依國際

會計準則第

一號第二十

段揭露。

7.外匯價格變動

準備淨變動：

係依本法、保

險業各種準

備金提存辦

法及其相關

解釋函令規

定提存及沖

抵之外匯價

格變動準備

本期淨變動。

保險業應分

別於附註揭

露本期收回

及提存之外

匯價格變動

準備金額。

8.投資性不動產

損益：係投資

性不動產所

產生之各項

費用、因出租

或出售所獲

或損失皆屬

之。

9.投資之預期信

用減損損失

及迴轉利益：

係屬投資之

金融資產依

保險業資產

評估及逾期

放款催收款

呆帳處理辦

法等相關法

令規定或國

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九號

認列之預期

信用損失（或

迴轉）金額。

10.其他投資減

損損失及迴

轉利益：非

屬前列應依

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九

號認列之預

期信用損失

之投資資產

減損損失及

迴 轉 利 益

（包含投資

性不動產）

其損益之計

算及表達，

應依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

之 規 定 辦

理。



得之利益及

損失，及選用

公允價值模

式者，投資性

不動產公允

價值變動所

產生之利益

或損失皆屬

之。

9.投資之預期信

用減損損失

及迴轉利益：

係屬投資之

金融資產依

保險業資產

評估及逾期

放款催收款

呆帳處理辦

法等相關法

令規定或國

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九號

認列之預期

信用損失（或

迴轉）金額。

10.其他投資減

損損失及迴

轉利益：非

屬前列應依

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九

號認列之預

期信用損失

之投資資產

減損損失及

迴 轉 利 益

（包含投資

性不動產）

11.金融資產重

分類損益，

係指依國際

財務報導準

則第九號規

定，符合下

列條件之一

者：

(1) 自按攤

銷後成

本衡量

重分類

至透過

損益按

公允價

值衡量

所產生

之淨利

益（損

失）。

(2) 自透過

其他綜

合損益

按公允

價值衡

量重分

類至透

過損益

按公允

價值衡

量所產

生之累

計淨利

益（損

失）。

12.投資合約按

攤銷後成本

衡量之金融



其損益之計

算及表達，

應依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

之 規 定 辦

理。

11.金融資產重

分類損益，

係指依國際

財務報導準

則第九號規

定，符合下

列條件之一

者：

(1) 自按攤

銷後成

本衡量

重分類

至透過

損益按

公允價

值衡量

所產生

之淨利

益（損

失）。

(2) 自透過

其他綜

合損益

按公允

價值衡

量重分

類至透

過損益

按公允

價值衡

量所產

生之累

負 債 淨 變

動：係依國

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九號

認列，且依

本法、保險

業各種準備

金提存辦法

及其相關解

釋函令規定

提存之投資

合約按攤銷

後成本衡量

之金融負債

除屬財務成

本以外之本

期淨變動數

及其他。

13.分離帳戶保

險商品資產

淨損益：係

指保險人依

投資型保險

契約要保人

同意或指定

之投資方式

及投資標的

買賣投資資

產所產生之

損益、股息

紅利及評價

損益。

14.其他淨投資

損益：係投

資活動所產

生之損益，

惟非屬上列



計淨利

益（損

失）。

12.投資合約按

攤銷後成本

衡量之金融

負 債 淨 變

動：係依國

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九號

認列，且依

本法、保險

業各種準備

金提存辦法

及其相關解

釋函令規定

提存之投資

合約按攤銷

後成本衡量

之金融負債

除屬財務成

本以外之本

期淨變動數

及其他。

13.分離帳戶保

險商品資產

淨損益：係

指保險人依

投資型保險

契約要保人

同意或指定

之投資方式

及投資標的

買賣投資資

產所產生之

損益、股息

紅利及評價

損益。

各項目者屬

之。

(二)保險財務收益或

費用：係指保險

合約群組因貨幣

時間價值、貨幣

時間價值變動之

影響及財務風

險、財務風險變

動之影響，包括

依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十七號衡

量之外幣保險合

約因匯率變動之

損益。惟應排除

具直接參與特性

之保險合約貨幣

時間價值及財務

風險影響數計入

保險服務費用之

部分。

(三)所持有之再保險

合約財務收益或

費用：係指所持

有之再保險合約

群組因貨幣時間

價值、貨幣時間

價值變動之影響

及財務風險、財

務風險變動之影

響，包括依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第

十七號衡量之外

幣所持有之再保

險合約因匯率變

動之損益。

三、其他營業結果：係指

非屬保險服務結果及



14.其他淨投資

損益：係投

資活動所產

生之損益，

惟非屬上列

各項目者屬

之。

(二)保險財務收益或

費用：係指保險

合約群組因貨幣

時間價值、貨幣

時間價值變動之

影響及財務風

險、財務風險變

動之影響，包括

依國際財務報導

準則第十七號衡

量之外幣保險合

約因匯率變動之

損益。惟應排除

具直接參與特性

之保險合約貨幣

時間價值及財務

風險影響數計入

保險服務費用之

部分。

(三)所持有之再保險

合約財務收益或

費用：係指所持

有之再保險合約

群組因貨幣時間

價值、貨幣時間

價值變動之影響

及財務風險、財

務風險變動之影

響，包括依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第

十七號衡量之外

財務結果之收益或費

用。

(一)資產管理服務收

入：係經營保險

業務提供資產管

理服務所收取之

相關收入，應依

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第十五號規定

辦理。

(二)其他營業收入：

係業務上之收入

（益），惟非屬上

列各項項目者屬

之，如非因投資

活動所產生之利

息收入及兌換利

益。

(三)財務成本：係包

括其他各類負債

之利息、公允價

值避險工具與調

整被避險項目之

損益、現金流量

避險工具公允價

值變動自權益分

類至損益及投資

合約按攤銷後成

本衡量之金融負

債之利息等項

目，扣除符合資

本化部分。

(四)其他營業成本：

係業務上之支

出、損失，惟非屬

上列各項項目者

屬之，如取得合

約之增額成本攤



幣所持有之再保

險合約因匯率變

動之損益。

三、其他營業結果：係指

非屬保險服務結果及

財務結果之收益或費

用。

(一)資產管理服務收

入：係經營保險

業務提供資產管

理服務所收取之

相關收入，應依

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第十五號規定

辦理。

(二)其他營業收入：

係業務上之收入

（益），惟非屬上

列各項項目者屬

之，如非因投資

活動所產生之利

息收入及兌換利

益。

(三)財務成本：係包

括其他各類負債

之利息、公允價

值避險工具與調

整被避險項目之

損益、現金流量

避險工具公允價

值變動自權益分

類至損益及投資

合約按攤銷後成

本衡量之金融負

債之利息等項

目，扣除符合資

本化部分。

銷、非屬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第十

七號所規範之保

險合約之安定基

金支出、特別準

備淨變動、其他

準備淨變動、支

付借入款及再保

存入保證金之各

項利息支出、及

非因投資活動所

產生之兌換損失

等。

1.安定基金支

出係依規定

提存之安定

基金準備。

2.特別準備淨

變動：係依本

法、保險業各

種準備金提

存辦法、專業

再保險業財

務業務管理

辦法、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

法、及其相關

解釋函令規

定，提存之特

別準備本期

淨變動。

3.其他準備淨

變動：係除外

匯價格變動

準備淨變動

外，其他經主

管機關規定



(四)其他營業成本：

係業務上之支

出、損失，惟非屬

上列各項項目者

屬之，如取得合

約之增額成本攤

銷、非屬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第十

七號所規範之保

險合約之安定基

金支出、特別準

備淨變動、其他

準備淨變動、支

付借入款及再保

存入保證金之各

項利息支出、及

非因投資活動所

產生之兌換損失

等。

1.安定基金支

出係依規定

提存之安定

基金準備。

2.特別準備淨

變動：係依本

法、保險業各

種準備金提

存辦法、專業

再保險業財

務業務管理

辦法、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

法、及其相關

解釋函令規

定，提存之特

別準備本期

淨變動。

提存準備之

本期淨變動。

(五)其他營業費用：

係非屬履行保險

合約直接相關之

費用，包括業務

費用、管理費用、

員工訓練費用及

非投資之預期信

用減損損失及迴

轉利益。

1.業務費用：係

本期因經營

保險及投資

業務所應間

接負擔之支

出，包括人

事、庶務、營

業場所折舊

或租賃、稅

捐、廣告交際

及其他等各

項費用。

2.管理費用：係

本期因管理

發生之支出，

包括各項人

事、庶務、營

業場所折舊

或租賃、稅

捐、廣告交

際、其他等各

項費用。

3.員工訓練費

用：係因從事

員工訓練所

發生之支出，

包括各項人



3.其他準備淨

變動：係除外

匯價格變動

準備淨變動

外，其他經主

管機關規定

提存準備之

本期淨變動。

(五)其他營業費用：

係非屬履行保險

合約直接相關之

費用，包括業務

費用、管理費用、

員工訓練費用及

非投資之預期信

用減損損失及迴

轉利益。

1.業務費用：係

本期因經營

保險及投資

業務所應間

接負擔之支

出，包括人

事、庶務、營

業場所折舊

或租賃、稅

捐、廣告交際

及其他等各

項費用。

2.管理費用：係

本期因管理

發生之支出，

包括各項人

事、庶務、營

業場所折舊

或租賃、稅

捐、廣告交

事、庶務、營

業場所折舊

或租賃、其他

等各項費用。

4.非投資之預

期信用減損

損失及迴轉

利益：係非屬

投資之金融

資產依保險

業資產評估

及逾期放款

催收款呆帳

處理辦法等

相關法令規

定或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

第九號認列

之預期信用

減損（或迴

轉）金額。

四、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係本期內非因經常營

業活動所發生之收入

及費用，包括非因主

要營業項目所產生之

處分不動產及設備損

益、非金融資產減損

損失、非金融資產減

損迴轉利益及負債性

特別股股息等。

五、繼續營業單位損益：

係前列四款之淨額。

六、所得稅費用（利益）：

係指包含於決定本期

損益中，與當期所得

稅及遞延所得稅有關

之彙總數。



際、其他等各

項費用。

3.員工訓練費

用：係因從事

員工訓練所

發生之支出，

包括各項人

事、庶務、營

業場所折舊

或租賃、其他

等各項費用。

4.非投資之預

期信用減損

損失及迴轉

利益：係非屬

投資之金融

資產依保險

業資產評估

及逾期放款

催收款呆帳

處理辦法等

相關法令規

定或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

第九號認列

之預期信用

減損（或迴

轉）金額。

四、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係本期內非因經常營

業活動所發生之收入

及費用，包括非因主

要營業項目所產生之

處分不動產及設備損

益、非金融資產減損

損失、非金融資產減

損迴轉利益及負債性

特別股股息等。

七、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

利（淨損）：係前列兩

款之淨額。

八、停業單位損益：係指

停業單位之稅後損

益，及構成停業單位

之資產或處分群組於

按公允價值減出售成

本衡量時或於處分時

所認列之稅後利益或

損失。停業單位損益

之表達與揭露應依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五

號規定辦理。

九、本期淨利（淨損）：係

本報導期間之盈餘或

虧損。

十、其他綜合損益：按性

質分類之其他綜合損

益之各組成部分，包

括採用權益法認列之

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

他綜合損益份額。

(一)後續可能重分類

至損益之項目：

包括國外營運機

構財務報表換算

之兌換差額、透

過其他綜合損益

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債務工具損

益、避險工具之

利益及損失、保

險財務收益或費

用、所持有之再

保險合約財務收

益或費用等。



五、繼續營業單位損益：

係前列四款之淨額。

六、所得稅費用（利益）：

係指包含於決定本期

損益中，與當期所得

稅及遞延所得稅有關

之彙總數。

七、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

利（淨損）：係前列兩

款之淨額。

八、停業單位損益：係指

停業單位之稅後損

益，及構成停業單位

之資產或處分群組於

按公允價值減出售成

本衡量時或於處分時

所認列之稅後利益或

損失。停業單位損益

之表達與揭露應依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五

號規定辦理。

九、本期淨利（淨損）：係

本報導期間之盈餘或

虧損。

十、其他綜合損益：按性

質分類之其他綜合損

益之各組成部分，包

括採用權益法認列之

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

他綜合損益份額。

(一)後續可能重分類

至損益之項目：

包括國外營運機

構財務報表換算

之兌換差額、透

過其他綜合損益

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債務工具損

(二)不重分類至損益

之項目：包括重

估增值、透過其

他綜合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權

益工具評價損

益、保險財務收

益或費用、避險

工具之利益及損

失、確定福利計

畫之再衡量數

等。

十一、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稅後淨額）。

十二、本期綜合損益總

額。

十三、本期損益歸屬於非

控制權益及母公司

業主之分攤數。

十四、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及母公司業主之分

攤數。

十五、每股盈餘：

(一) 歸屬於母公

司普通股權

益持有人之

繼續營業單

位損益及歸

屬於母公司

普通股權益

持有人之損

益之基本與

稀釋每股盈

餘。

(二) 每股盈餘之

計算及表達，

應依國際會



益、避險工具之

利益及損失、保

險財務收益或費

用、所持有之再

保險合約財務收

益或費用等。

(二)不重分類至損益

之項目：包括重

估增值、透過其

他綜合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權

益工具評價損

益、保險財務收

益或費用、避險

工具之利益及損

失、確定福利計

畫之再衡量數

等。

十一、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稅後淨額）。

十二、本期綜合損益總

額。

十三、本期損益歸屬於非

控制權益及母公司

業主之分攤數。

十四、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及母公司業主之分

攤數。

十五、每股盈餘：

(一) 歸屬於母公

司普通股權

益持有人之

繼續營業單

位損益及歸

屬於母公司

普通股權益

持有人之損

計準則第三

十三號規定

辦理。



益之基本與

稀釋每股盈

餘。

(二) 每股盈餘之

計算及表達，

應依國際會

計準則第三

十三號規定

辦理。

第三十九條 本準則除中華

民國一百零三年十月二十

一日修正發布之第二條、

第四條、第六條、第七條第

一項、第八條至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第四項第一款第

四目之 7、第十款、第十三

款及第十四款、第十三條、

第十五條、第十七條第一

項第二款、第十九條、第二

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三

十條、第三十四條自一百

零四會計年度施行，一百

零六年一月二十四日修正

發布條文自一百零六會計

年度施行，一百零六年八

月二十三日修正發布條文

自一百零七會計年度施

行，一百零七年七月三十

日修正發布之第九條第三

項第十一款、第十二款、第

九條第六項、第十條、第十

五條、第二十九條及第十

九條格式一自一百零八會

計年度施行，一百零九年

三月二十四日及五月十一

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百零

九會計年度施行，一百十

年十一月十八日修正發布

第三十九條 本準則除中華

民國一百零三年十月二十

一日修正發布之第二條、

第四條、第六條、第七條第

一項、第八條至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第四項第一款第

四目之 7、第十款、第十三

款及第十四款、第十三條、

第十五條、第十七條第一

項第二款、第十九條、第二

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三

十條、第三十四條自一百

零四會計年度施行，一百

零六年一月二十四日修正

發布條文自一百零六會計

年度施行，一百零六年八

月二十三日修正發布條文

自一百零七會計年度施

行，一百零七年七月三十

日修正發布之第九條第三

項第十一款、第十二款、第

九條第六項、第十條、第十

五條、第二十九條及第十

九條格式一自一百零八會

計年度施行，一百零九年

三月二十四日及五月十一

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百零

九會計年度施行，一百十

年十一月十八日修正發布

本次修正條文明定其施行日

期。



條文自一百十一會計年度

施行，一百十一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修正之第六條及

第九條自一百十二會計年

度施行，一百十二年十一

月八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

百十五會計年度施行，一

百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修

正發布之第二十條第九款

自一百十五會計年度施

行，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二

十六日修正發布之第九

條、第十七條、第二十條第

九款及第十九條格式五之

三、第二十二條格式十六

自一百十五會計年度施

行，現行條文第十七條第

五款之刪除自一百十四會

計年度施行，一百十五年

二月五日修正發布之第十

二條及第二十九條格式八

之九自一百十五會計年度

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條文自一百十一會計年度

施行，一百十一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修正之第六條及

第九條自一百十二會計年

度施行，一百十二年十一

月八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

百十五會計年度施行，一

百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修

正發布之第二十條第九款

自一百十五會計年度施

行，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二

十六日修正發布之第九

條、第十七條、第二十條第

九款及第十九條格式五之

三、第二十二條格式十六

自一百十五會計年度施

行，現行條文第十七條第

五款之刪除自一百十四會

計年度施行外，自發布日

施行。



（格式八-九）(修正後)

兌 換 損 益 明 細 表
項目 摘要 金額 備註

權益工具

債務工具

按收盤匯率評價者

按攤銷基礎認列者

衍生性工具

其他

合 計

說明：1.因投資活動及非因投資活動產生者應分別列示。

2.債務工具採攤銷基礎認列者，應於備註中說明尚待攤銷之累計未實現兌換淨額。

【修正說明】配合第十二條第四項第二款第一目之 6 本次修正規定，調整本表。



（格式八-九）(修正前)

兌 換 損 益 明 細 表
項目 摘要 金額 備註

權益商品

債務商品

衍生性商品

其他

合 計

說明：因投資活動及非因投資活動產生者應分別列示。


